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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贸易是西方进入资本主义的主要途径之一，但为何海洋贸易传

统悠久的传统中国却没有进入资本主义？或者换句话问：传统中国海洋

贸易背后有何独特的结构，而正是这独特的结构阻碍了海洋贸易可能对

传统中国带来的经济社会巨变？这是很多学者都曾关注和讨论过的“大”

问题，也曾让笔者“心向往之”却不敢涉及，只能在师生学友间杂谈时

偶发议论。但这疑问萦绕心头从不曾散去，最终迫使笔者不自量力、不

揣愚陋，决意寻找一具体而微的历史片段来探索海洋贸易与传统中国发

展道路的关系。但这“具体而微的历史片段”从何寻起呢？ 

厦门地处闽南，是明清时期以海洋贸易而负盛名的港口城市，且当

时即因其繁荣富庶而被时人称为“东南一都会”。历史上厦门的兴盛并

非无中生有，也非一蹴而就，闽南沿海地区悠久的海洋发展传统和明中

叶以降海洋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海洋经济活动自古

便是闽南沿海地区主要的生计模式。五代以降，海洋贸易渐成闽南海洋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宋元时期，地处闽南的泉州代替广州成为东方第

一大海洋贸易港口，闽南沿海地区也成为中国海洋发展的中心。明代实

施海洋退缩政策，这对宋元时期蓬勃发展的以海洋贸易为主的海洋经济

是一次沉重打击。但在十五世纪西方海洋商业势力东来及明中叶以后南

方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外推拉力下，以东南沿海地区为主的民间海洋

社会经济力量不断壮大，迅速恢复了中国海商在东南亚、东亚海洋贸易

网络中的主导地位，强力推动中国海洋发展进入“漳州发展周期”。这

时期，东来的荷、葡、西等西方海洋商业力量虽在东南亚海域建立殖民

地，但他们必须借助中国海商才能进入东南亚、东亚海洋贸易网。更重

要的史实是，康熙元年（1662）在台湾出现了郑氏海洋性地方政权，这

是东南中国民间海洋社会经济力量发展的最高潮。割据台厦的郑氏海洋

性地方政权在与满清王朝政权的对抗中诞生，“通洋裕国”国策下丰裕

的海洋贸易收益成为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财政收入。与之同时，郑氏海

洋性地方政权独扼台湾海峡、掌控整个东南中国，有力阻止了荷、西为

首的西方海洋力量的侵入，延缓了早期西方海洋国家对东亚的殖民，因

而除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外，从比较世界海洋发展史



的视野审视，其还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 

从上述史实可知，从 16 世纪中叶漳州月港突破“海禁”的私人海商

直至十七世纪的郑氏海商集团，文献记载下来的闽南海商追波逐利，数

量众多，执中国海洋贸易之牛耳。透视海洋贸易与传统中国发展道路的

关联，海商研究是十分重要的途径。但相关研究，“前人之述备矣”，且

这些海商大都是与中原王朝政权冲突甚至对抗的历史面貌，合法海商的

记述寥寥无几，而实际上明隆武元年（1567）泉州设口通商后，合法海

商出现应该很多。这些合法海商在中原王朝政权掌控的体制内和平生存，

他们的生计与生活或对透视海洋贸易与传统中国发展道路之关系而言

更有典型性。可惜的是，这些明末海商在中国历史上的记载少而又少。

杨国桢先生曾在荷兰人的记载中发现了一位闽南合法海商，他被称为

Hambuan，事迹经杨国桢先生整理，较为清晰，其余则事迹多湮没无闻。

于是，笔者再将目光投向清代闽南沿海地区的合法海商，因应清代闽台

贸易而兴起的郊商由此进入视野。 

清初台湾被收复后，迅速进入大开发时期，闽台关系变得更为紧密，

特别是经济逐渐连为一体，“奠定了互相依赖、互为补偿的格局”。彼时，

清朝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钳制虽时有松懈，但压制海外贸易的态度却从

未改变。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

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后于雍正五年（1727）再开

洋禁，准许闽船由厦门出口贩洋，但稽查甚严。台湾开发带来的贸易机

遇，以及进行海外贸易的重重阻力，这导致愈来愈多海外逐利的闽南海

商寻机而来，转向国内的台海贸易，往来海峡两岸，懋迁有无。如笔者

曾在翻阅《泉州海关志》时发现这样的记述：“但清雍正朝后期以降，

由于出入船只均应到厦门挂验，泉州商人将贸易转向台湾，番船及出洋

贸易的民船数几乎为零”
 
。那么，闽南海商到底是如何组织和运作台海

贸易的，形成了怎样的贸易制度，这些问题进一步引起笔者探讨台海贸

易的组织的兴趣。此后，笔者开始注意收集和翻阅这方面的史料和前人

著作。总体而言，清代台海贸易主要存在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官府组

织，给予商船运费补贴的计划贸易，即“台运”；一种是民间组织，受

两岸市场价格规律调节的自发贸易。后者是台海贸易的主要组织形式。

那些往来海峡两岸、沟通陆岛物资交流的民间海商就是这种贸易的经营



者，他们被称为郊商，也成为笔者研究的对象。 

郊商以闽南海商为主，曾广泛存在于清代闽台两地，是清代闽台海

峡两岸著名的地域海商群体。而清代郊商的兴起，有根植闽南海洋发展

传统的历史传承，有因应台湾开发的现实动因，而当时有利的国际环境

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国际上，17 至 18 世纪，荷、英、法等西方海洋国家为竞争海上霸

权而海战不已，延缓了海洋东进的步伐。这使收复台湾的满清政权并没

有直接受到西方海洋力量的挑战，但它仍然严禁西方海洋贸易商船直接

与沿海民间社会贸易，严防沿海人民“交通外国”，同时又允许沿海民

众在严格的行政审查和牙行中介控制下进行国内外贸易。这为沿海地区

海洋社会经济力量的重兴提供了有限的政策前提。再加上前述所言，随

着台湾进入移民社会，闽台之间经济互补性日益突出，这为闽台两地郊

商的兴起提供了社会政治条件。因此，各种因素因缘际会，齐聚闽南，

掌控闽台贸易的清代郊商因之应运而生。 

从历史的渊源和传承看，清代郊商是闽南海洋社会经济在新的社会

政治环境下重兴与发展的一种历史表现，但他的贸易运作遵循清朝的贸

易管理政策，他的组织也是官府承认的海商社会组织，可以说，郊商为

我们探讨社会正常秩序下的海商发展模式提供了历史实例。时至今日，

作为清代闽台的一种海商社会组织，一种特有的海商文化现象，清代郊

商亦已成为闽南海洋发展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布罗代尔曾言：“对一名历史学家来说，理解昨天和理解今天是同一个

过程。人们怎么能够设想，历史学的兴趣应与现时保持一定距离，不得

越雷池一步，否则将有损体面，甚至招惹危险？”杨国桢先生也曾说“传

统与变革的连续性”是“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活力所在”，因此，现

在我们从海洋的视角全面研究清代郊商，也是为了从一个侧面深入探讨

当今海峡两岸携手发展海洋社会经济的历史性前提，总结本区海洋社会

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以利于增强政府决策者和社会大众的海洋发展

意识，为促进海峡两岸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自觉地合力走向海洋，

开创两岸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局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文摘自杨国桢主编《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第六卷，史伟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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